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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商务秘书服务协议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北京静远思维商务顾问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现就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商务秘书专线服务签订以下协定：

一、香港商务秘书服务时间、价格及付款方式：

乙方于   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 日止，向甲方提供香港商务秘书专线服务，每年服务收费为RMB         元。双方同意费用按  壹年  支付，甲方必须在申请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RMB         元。

附注：该秘书专线服务只限于一家公司使用。

二、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商务秘书专线服务内容：

· 提供通讯和营业地址；

· 提供商务服务电话、传真专线；

· 专人接听电话，专人负责收发传真，传达资讯；

· 处理政府、银行、商务往来文件，做到接收、存档、传递一条龙服务；

· 作好公司门面工作，充分体现香港公司管理人的角色。

三、法律责任：

甲方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乙方所提供的商务秘书服务。如果甲方利用乙方所提供的方便（如：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、注册地址）去进行不道德或违法交易，甲方必须承担由此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，乙方概不负责。

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协定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本协定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北京静远思维商务顾问有限公司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010-85975660/85967653         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010-85975660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0号紫荆豪庭1座10A

日期：2010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0年   月   日
2010-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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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静远思维商务顾问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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